


（1）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对中小微企业执行（财

库〔2020〕46 号文件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

知》(财库(2022）19 号）对其投标报价按 12%扣除后的价格作为其评标价。

（2）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本项目对监狱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6%的扣除。

（3）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促进残疾人就

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规定，本项目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的价格给予 6%

的扣除。

（4）政府采购属于节能清单和环境标志清单中的产品时，在技术、服务等

指标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节能清单和环境标志清单所列的节能和环境标志

产品。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合法有效的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二维码标识的法人营业

执照。

三、获取磋商文件时间地点及方式

1.时间：2025 年 12 月 13 日 09 时 00 分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 09 时 00 分，

（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张掖市华正建设工程预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

3.方式：供应商在张掖市华正建设工程预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现场领取

磋商文件，供应商领取磋商文件时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信用查询记录复印件、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各一份，

并准确填写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如因未及时提供资料，对其产生的不利

因素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超过领取磋商文件时间的代理机构不再受理。

四、提交磋商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25 年 12 月 25 日 09 时 0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张掖市西部风情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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